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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97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4月 26 日 

  討論事項（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設置條例」草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
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原民會函以，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27 條規

定，為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等事項，設置財團
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
會)，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保存、傳習及研究等任
務，本會爰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設置條例」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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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
文化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原民會、本院主計總處、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等有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立法目的、基金會設置依據及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    

係。(草案第 1條及第 2條) 
   (二)基金會主管機關。(草案第 3條) 
   (三)基金會創立時及其後經費來源。(草案第 4 條及第 5

條) 
   (四)基金會業務範圍。(草案第 6條) 
   (五)基金會設董事會與監事會；董事長、常務監察人選任

方式及董事會與監事會職掌。(草案第 7 條、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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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11條) 
   (六)董事、監察人之產生方式、原住民族代表比例、聘

期、出缺處理、解聘事由及方式。(草案第 8 條及第 9
條、第 13 條) 

   (七)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及專職董事長得支給酬勞情
形，及董事與監察人開會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草
案第 12 條) 

   (八)執行長、副執行長聘請方式、聘期及職務；基金會組
織編制及人員薪資核定程序。(草案第 14 條及第 15
條) 

   (九)基金會會計年度、預算及決算編審程序。(草案第 16
條及第 17 條) 

   (十)基金會捐助章程訂定及變更程序。(草案第 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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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基金會解散事由及賸餘財產歸屬。(草案第 19 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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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總說明 
    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為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發展等事項，應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本基金會），期以設立專責機構方式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保存、傳
習及研究等任務，爰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及制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基金會依據本條例設置，以及本條例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

(草案第二條)  
三、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三條)  
四、本基金會創立時及其後之經費來源。(草案第四條及第五條)  
五、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草案第六條)  
六、本基金會設董事會與監事會、各會成員人數及董事長、常務監察人

之選任方式。(草案第七條)  
七、董事、監察人之產生方式、所占原住民族代表、任一性別之比例、

聘期及出缺之處理。(草案第八條及第九條) 
八、董事會及監事會之職掌。(草案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九、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及專職董事長得支給酬勞之情形，以及董

事與監察人開會時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之情形。(草案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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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董事與監察人之解聘事由及方式。(草案第十三條) 
十一、執行長、副執行長聘請方式、聘期及其職務。(草案第十四條)  
十二、本基金會之組織編制及人員薪資之核定程序。(草案第十五條)  
十三、本基金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之會計年度一致。(草案第十六條) 
十四、本基金會預算、決算之編審程序。(草案第十七條)  
十五、本基金會捐助章程之訂定及變更程序。 (草案第十八條)  
十六、本基金會之解散事由及賸餘財產之歸屬。(草案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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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發展事項，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

展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制定本條

例，設置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

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本基

金會)。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及制定依據。 

第二條  本基金會之設置依本條例

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民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 

本基金會之設置依據，以及本條例

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 

第三條  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為原

住民族委員會。 

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 

第四條  本基金會之創立基金新臺

幣二千萬元，由主管機關編列預

本基金會創立基金由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捐助之及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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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捐助之。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經費來源如

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 

  二、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國內外公私機構、團體、法

人或個人之捐贈。 

  四、其他有關收入。 

本基金會之經費來源。 

第六條  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如

下： 

  一、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二、研發原住民族語言教學。 

  三、典藏原住民族語料。 

  四、推廣原住民族語言使用。 

  五、受委託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

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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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認證。 

  六、其他有關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發展事項。 

第七條  本基金會設董事會，置董

事七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董

事長，由董事互選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會務，主持

董事會，對外代表本基金會。董

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逾三個月時，董事會得依

決議解除其董事長職務。 

      本基金會設監事會，置監察

人三人至五人，其中一人為常務

監察人，由監察人互選之。 

一、第一項與第三項定明本基金會

董事、監察人人數，以及董事

長及常務監察人之產生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職務及其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處理方

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97
次
院
會
會
議

CE
C2
4B
7A
FE
71
B2
9F



 10 

第八條  董事、監察人人選，由主

管機關就中央政府機關(構)有關

業務人員、學者、專家及社會公

正人士提請行政院院長遴聘之；

董事、監察人之原住民族代表比

例，各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董事長

應具原住民身分。 

董事、監察人之聘期為三年，

以連任一次為限。連任之董事、監

察人人數，不得逾改聘董事或監察

人總人數三分之二。 

一、 第一項定明董事、監察人人選

範疇、所占原住民族代表及

任一性別比例，並定明董事

長應具原住民身分。 

二、 第二項定明董事、監察人之聘

期及連任次數。另為使經驗

傳承，並期注入新血，爰參

照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七日送

請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

法」草案第四十八條第六項

規定，定明連任之董事、監

察人人數，不得逾改聘董事

或監察人總人數三分之二。 

第九條  董事、監察人因辭職、死

亡或解聘致生缺額者，其所遺缺

董事、監察人缺額時之補聘及其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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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由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補聘

之。 

補聘之董事、監察人，其聘

期以補足原任者之聘期為止。 

第十條  董事會之職掌如下：  

一、工作方針之核定。 

二、重大計畫之核定。 

三、基金之籌集、保管及運用。 

四、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五、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訂。 

六、重要規章之訂定及修正。 

七、重要人事之任免。 

八、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或核定。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董事會之職掌、董事會召開之頻率

及決議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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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

一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一條  監事會之職掌如下：  

一、基金、存款之稽核。 

二、業務、財務狀況之審核。 

三、財物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

稽核。 

四、決算表冊之審核。 

五、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會之職掌。 

第十二條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

職。但董事長係專職，且未支領

其他薪資、月退休金（俸）、月退

職酬勞金或其他性質相當給與

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及監察人均為

無給職；另鑑於董事長之職務

繁重，需專職始能盡其職責，

爰併規定專職董事長得支給酬

勞之情形。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97
次
院
會
會
議

CE
C2
4B
7A
FE
71
B2
9F



 13 

前項無給職之董事、監察

人，於開會時得酌支出席費及交

通費。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二、第二項定明無給職之董事、監

察人，於開會時得酌支出席費

及交通費，及例外不予支給之

情形。 

  第十三條  董事、監察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報請行政

院院長解聘之： 

 一、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或章程。 

 二、重大且明顯之不適任行為。 

  三、其他經董事會決議認定有違

反職務上義務或有不適於董事

職位之行為。 

為有效實施監督，並期本基金會之

健全發展，爰定明董事、監察人解

聘事由及方式。 

第十四條  本基金會置執行長一

人、副執行長一人，由董事長提

請董事會通過後聘請之；聘期均

一、第一項定明執行長、副執行長

之人數、聘任程序、聘期及期

滿得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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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之。 

執行長受董事會之指揮監

督，執行本基金會會務；副執行長

襄助執行長處理會務，於執行長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代理其職務。 

二、第二項規定執行長與副執行長

之職務內容，以及執行長因故

不能執行職務之處理。 

第十五條  本基金會組織編制及人

員薪資，由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之。 

本基金會組織編制及人員薪資之核

定程序。 

第十六條  本基金會之會計年度，

應與政府之會計年度一致。 

本基金會會計年度與政府會計年度

之關係。 

第十七條  本基金會預算、決算之

編審，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

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

本基金會預算、決算之編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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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辦理。 

二、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作成

果及收支決算，提經董事會審

定，並送請監事會審核後，報

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理。 

第十八條  本基金會捐助章程，由

主管機關依本條例及有關法律規

定訂定之；變更時由董事會擬訂

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本基金會捐助章程之訂定及變更程

序。 

第十九條  本基金會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得命其解散

，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歸屬國

庫： 

 一、已完成設立目的、無法達成

設立時之目的或效益不彰，

參照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七日送請立

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五十八條規定，定明本基金會解散

之事由及賸餘財產之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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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存續之必要。 

 二、因情事變更，而無存續之必

要。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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